《社會中的法》師生讀書會計畫書
計畫主持人：政大法學院陳惠馨教授
1.  計畫目的
    近年來，國內對於法學的研究，邁入了一個氣象新穎的轉型階段。在研究群體方面，由於各種學科的知識整合日益受到重視，在科際整合之下，單一學科研究視野的不足逐漸獲得了彌補。例如：法學界的研究者在側重法律規範義理的考察與評價時，已經較能意識到社會實效面及法制所處歷史脈絡的不可忽略性；相對於此，史學界的研究者在考證、敘述法制歷史的客觀現象之餘，也開始嘗試探尋法律規範的體系與意義，以及蘊含在規範背後的價值理念。換言之，各學科之間相互取法所長，促使研究的視角益加完整而深刻。
德國法社會學的重要研究者尼克拉斯‧魯曼，( Niklas Luhmann教授)對於法律與社會關係的分析，可以說是討論現代社會中法律的功能、意義等議題時一定要參考的重要著作。本計畫所要閱讀的《社會中的法》一書為魯曼教授晚年的成熟作品，發表於1993年，目前剛被翻譯成中文。這是Luhmann教授所發表一系列分析個別功能系統著作中的一本，故本書既是理解魯曼對於法律系統的蓋棺論定之作，也是從魯曼系統理論理解現代社會功能系統無可忽略的一本書。系統理論目前是重要的跨學科典範，不僅在於自然科學，例如醫學、神經生理學、心理學、精神病學，即使是在社會科學，例如政治學、社會學、經濟學、教育學，都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視與運用，透過閱讀本書，希望可以讓參與者得以透過不同的視野觀察法的獨特性，以及對於法在社會中的角色有更深刻的分析可能。
2.  選讀典籍
社會中的法 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

作者 尼可拉斯.魯曼(Niklas Luhmann)

主譯 國立編譯館

譯者 李君韜

發行人  楊榮川

總編輯 龐君豪

企劃主編 歐陽瑩

責任編輯 歐陽瑩

封面設計 郭佳慈

排版 顏致華

出版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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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.魯曼所著《社會中的法》(Das Recht der Gesellschaft，1993) ，尼可拉斯.魯曼是二十世紀德國最著名的社會學家之一，魯曼的重要性可以從幾個方面觀察，作為一個社會學家，魯曼將系統理論發揚光大，使得他的理論做為一般系統理論的開展，佐證了系統理論解釋一切的企圖心。
    Luhmann教授改寫功能論對於社會的分析，建立了一個不同於帕森斯的功能論新典範，更重要的是，魯曼作為一個深具原創性的思想家，為現代社會找到適合自己的概念與理論。他運用系統理論來分析各個功能系統，因此與各該系統內的理論有了對話的可能性，這使得他的理論能夠超出社會學的領域，對其他學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本讀書會希望透過閱讀《社會中的法》一書及透過讀書會參與者間的對話，找到分析台灣社會中的法律的工具與方法。
3.  進行方式
本讀書會預計將Luhmann教授《社會中的法》一書，分為七次閱讀。

在每次的閱讀都將邀請不同的校內外研究者引言並進行討論。

每次討論的主題將依計畫主持人所規劃的重點進行，而非依照Luhmann教授書籍的章節分段進行。
█ 讀書會內容自99年2月起規劃設計，並於99年3月至99年6月間
   預計將研討次數為七次

█ 地點原則上為政大綜院法學院14樓研討室教室）。

█ 研討時段為12:00~14:00 (12:00~12:30午餐)

█ 參與之校內教授: 陳惠馨教授、王曉丹教授

                  楊芳賢教授、林佳和教授、江玉林教授、李聖傑教授
█ 預計邀請參與之引言教授: 
   政大教授：顧忠華教授
  校外教授：張嘉尹教授（世新大學）、
            湯志傑教授（中央研究院社會所）、
            及其他適當人選
█ 參與之學生:  國發所博士班 魏美娟 同學

               法研所博士班 范世偉 同學

               法研所碩士班 江維萱 同學、江可捷同學、熊紹惟 同學
               法律系學士班 鄭欣怡 同學

4.  進度規劃

	預計時間
	引言人
	課前指定閱讀文獻

	第一次研討

(03/24)
	顧忠華教授

	導論luhmann教授的研究
對於社會學理論的意義

	第二次研討（04/07）
	預計張嘉尹教授
	導論luhmann教授的研究
對於法律學的意義

	第三次研討

（04/21）
	預計張嘉尹教授
	1. 第1章 關於法理論之起典

2. 第11章 法律系統的自我描述
3. 第12章 全社會及其法律

	第四次研討

（05/05）
	預計林佳和教授及其他適當學者導讀
	1. 第2章 法律系統之運作上之封閉性

2. 第3章 法律之功能

3. 第4章 符碼化與綱要化

	第五次研討

（05/26）
	預計張嘉尹教授及其他適當學者導讀
	 1. 第9章 政治與法律
2. 第10章 結構耦合

	第六次研討

（06/09）
	預計張嘉尹教授或其他適當學者導讀
	1. 第7章 法院在法律系統中的地位
2. 第8章 法律論證

	第七次研討

（06/23）
	預計陳惠馨教授及林佳合教授導讀
	1. 第 5 章 正義作為偶連性公式

 2. 第 6 章 法律之演化


引言教師簡介（依姓氏筆畫排序）
	姓名
	現職
	主要學術經歷
	主要著作

	陳惠馨

	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
	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、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副教授
	著有《法律敘事、性別與婚姻》、《德國法制史——從日耳曼到近代》、《傳統個人、家庭、婚姻與國家——中國法制史的研究與方法》、《法學概論》、《親屬法諸問題硏究》等專書，並發表學術論文、書評數十篇。


	張嘉尹
	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
	世新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、台灣大學法律學系兼任副教授、台北大學法學系兼任助理教授


	有《新世紀的法學課題（二）》、《台灣化的中華民國》，刊載於黃昭元主編，《兩國論與台灣國家定位》，2000年5月，頁75-105、《基本權理論、基本權功能與基本權客觀面向〉，刊載於於翁岳生教授祝壽論文編緝委員會主編，《岳生教授七秩誕辰祝壽論文集－當代公法新論（上）》，2002年7月，頁29-70、〈憲法解釋、憲法理論與「結果考量」──憲法解釋方法論的問題〉，刊載於劉孔中/陳新民主編，《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/第三輯》，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，2002年9月，頁1-32。 


	湯志傑教授
	中央研究院社會研究所副研究員、台灣大學社會系兼任助理教授

	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研究員、台灣社會學會副秘長、學會通訊編輯
	〈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：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（上）〉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，第29期，頁135-193，〈新經濟社會學的歷史考察：以鑲嵌的問題史為主軸（下）〉，《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》，第30期，頁117-164，〈體育與運動之間：從迥異於西方「國家╱市民社會」二分傳統的發展軌跡談運動在台灣的現況〉，《思與言》，第47卷第1期，頁1-126，等期刊論文數十篇。


	顧忠華


	政治大學社會系專任教授
	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、
	著有《解讀社會力：台灣的學習社會與公民社會》、《憲改大對決──九七修憲的教訓》、《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實踐》、
《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資本主義精神導讀》、《社會學的基本概念》、《韋伯學說新探》等專書，並發表學術論文、書評數十篇。


	林佳和
	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
	文化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
	社會保護、契約自由與經營權-司法對勞動契約的衡平性控制，台灣勞動法學會學報第六期：勞動法裁判選輯（五），p. 33-112、勞動與勞動憲法，元照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「部門憲法」，p.353-393、勞動學作為勞動法學的方法論 – 提問與解答的嘗試，台灣勞動學學術研討會-2005年會論文集，p.159-181、戰鬥的法律人-科西（Karl Korsch）：法、勞動法與階級鬥爭，元照出版公司出版「林山田教授退休祝賀論文集」，p.639-681、原住民、工業社會與後工業時代的變遷 – 台灣原住民的勞動人權，台灣人權促進會出版「2003年人權報告」，等專書論文數篇。



5.  預期成果等內容
參與本讀書計畫預期加強下列能力：
一、瞭解系統理論
二、加深對全球法現象的理解

三、以邏輯性及批判性思考閱讀書籍
四、啟發對於進一步議題包含:正義、法的演化、法院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、社會與法的關聯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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